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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赵秀梅编著的《民法学》依照民法体系分别讲述了民法总论、物权法、债权法、侵权法以及继承
法等内容，详细介绍了民法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主要制度，并简要阐释了其立法原则与价值取向
。

　　《民法学》内容系统全面，体例得当，语言平实通畅，适合理工类院校课堂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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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秀梅，北京大学民商法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民商法研究所所长。
1995年获得北京理工在学青年教师教学观摩比赛一等奖；1997年获得北京市教委和教育工委组织的教
学比赛二等奖；2003年获得北京理工术论文二十余篇。
完成专著和教材三部。
参加国家社科基金两个项目的研究，参加北京市课题“国有资产法律保护”课题研究，主持完成北京
理工大学基础科学研究基金课题三项。
孙天全，吉林大学法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2008年获得北京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
在《东北师范大学学报》、《长白学刊》、《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十余篇，著有《禁止权利滥用则研究》。
孟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学、信托法等。
参加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民法学》的编写工作，发表论文及评论二十余
篇。
付俊伟，荷兰蒂尔堡大学民法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2008年8月至2009年9月赴美在圣路
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学院从事访学研究，师从美国著名日本法专家John Haley教授。
曾在《牛津大学比较法论坛》、《中共中央党校学报》、《民商法论丛》、《东吴法学》等刊物上发
表文章，英文博士论文《现代中欧合同法：以意思自治为中心的比较研究》由荷兰威科法律国际出版
社出版发行。
余航，西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在《法律科学》、《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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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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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民事法律事实
　第三章　民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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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合伙
　　第三节　法人
　第四章　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节　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节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三节　可变更、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四节　效力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五章　代理
　　第一节　代理概述
　　第二节　无权代理
　　第三节　表见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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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除斥期间
　　第四节　期限
第二编　物权法
　第七章　物权概述
　　第一节　物权的概念和特征
　　第二节　物权的分类
　　第三节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第四节　物权的变动
　　第五节　物权的保护
　第八章　所有权
　　第一节　所有权概述
　　第二节　所有权的种类
　　第三节　所有权的内容
　　第四节　所有权的取得
　　第五节　所有权的消灭
　第九章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一节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述
　　第二节　专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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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共有权
　　第四节　管理权
　第十章　相邻关系
　　第一节　相邻关系概述
　　第二节　相邻关系的分类
　　第三节　处理相邻关系的原则
　第十一章　共有
　　第一节　共有概述
　　第二节　按份共有
　　第三节　共同共有
　　第四节　共有的债务处理
　　第五节　权利的共有
　　第六节　共有财产的分割
　第十二章　用益物权
　　第一节　用益物权总论
　　第二节　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三节　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四节　宅基地使用权
　　第五节　地役权
　第十三章　担保物权
　　第一节　担保物权概述
　　第二节　抵押权
　　第三节　质权
　　第四节　留置权
　第十四章　占有
　　第一节　占有概述
　　第二节　占有的分类
　　第三节　占有的取得与变更
　　第四节　占有的效力
　　第五节　占有的内容
　　第六节　占有的保护
　　第七节　占有的消灭
第三编　债权法
　第十五章　债的一般原理
　　第一节　债的概述
　　第二节　债的分类
　　第三节　债的发生
　第十六章　债的效力
　　第一节　债的效力概说
　　第二节　债权的效力
　　第三节　债务的效力
　　第四节　债务的不履行及效力
　第十七章　债权的实现
　　第一节　债的保全
　　第二节　债权的担保
　　第十八章　债的移转
　　第一节　债权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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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债务承担
　　第三节　债权债务的概括转移
　第十九章　债的消灭
　　第一节　债的消灭概说
　　第二节　清偿
　　第三节　提存
　　第四节　抵消
　　第五节　免除与混同
　第二十章　合同的基本原理
　　第一节　合同的概述
　　第二节　合同关系
　　第三节　合同法概述
　　第四节　合同的成立
　　第五节　合同的效力
　　第六节　合同的履行
　　第七节　违约责任
　第二十一章　合同法分论
　　第一节　买卖合同
　　第二节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三节　赠与合同
　　第四节　借款合同
　　第五节　租赁合同
　　第六节　融资租赁合同
　　第七节　承揽合同
　　第八节　建设工程合同
　　第九节　运输合同
　　第十节　技术合同
　　第十一节　保管合同
　　第十二节　仓储合同
　　第十三节　委托合同
　　第十四节　行纪合同
　　第十五节　居间合同
　　第二十二章　无因管理
　　第一节　无因管理概述
　　第二节　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
　　第三节　无因管理的类型
　　第二十三章　不当得利
　　第一节　不当得利概述
　　第二节　不当得利的基本类型
第四编　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四章　侵权责任法概述
　　第一节　侵权责任法的概念、地位和渊源
　　第二节　侵权责任法的发展
　　第三节　侵权责任法的功能
　　第四节　侵权行为概述
　第二十五章　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第一节　归责原则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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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过错责任原则
　　第三节　过错推定原则
　　第四节　无过错责任原则
　　第五节　公平责任负担
　第二十六章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一节　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第二节　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第二十七章　侵权责任的抗辩事由
　　第一节　抗辩事由概述
　　第二节　一般抗辩事由
　　第三节　特殊抗辩事由
　第二十八章　侵权责任的类型和方式
　　第一节　侵权责任的类型
　　第二节　侵权责任方式
　第二十九章　数人侵权
　　第一节　共同侵权行为
　　第二节　共同危险行为
　　第三节　无过错联系的共同加害行为
　第三十章　特殊侵权责任
　　第一节　产品责任
　　第二节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
　　第三节　医疗损害责任
　　第四节　环境污染责任
　　第五节　高度危险责任
　　第六节　饲养动物损害责任
　　第七节　物件损害责任
第五编　继承法
　第三十一章　继承权
　　第一节　继承权概述
　　第二节　继承权的主体
　　第三节　继承权的客体
　　第四节　继承权纠纷的诉讼时效
　第三十二章　法定继承
　　第一节　法定继承概述
　　第二节　法定继承人和遗产取得人
　　第三节　代位继承和转继承
　　第四节　法定继承中的遗产分配
　第三十三章　遗嘱继承
　　第一节　遗嘱继承概述
　　第二节　遗嘱的有效条件
　　第三节　遗嘱的变更、撤销和执行
　第三十四章　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
　　第一节　遗赠
　　第二节　遗赠扶养协议
　第三十五章　遗产的处理
　　第一节　继承的开始
　　第二节　遗产的分割与债务的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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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无人继承遗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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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 民法导论第一节 民法概述 一、 民法的概念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
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不仅包括形式上的民法典，也包括单行的民事法规和其他法规中的民事法律规范。
狭义的民法，是指形式上的民法。
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民法典，1986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具有民法典的法律地位，确定了我国民法的基本制度。
其他单行的民事法规和其他法规中的民事法规范是实质性的民法，如《物权法》、《合同法》、《侵
权责任法》、《继承法》。
二、 民法的调整对象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包括两种：第一种是财产关系，第二种是人身关系。
（一） 财产关系财产关系是指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是形成的具有经济内容的关系。
财产关系的范围很广，但并非所有的财产关系都由了法调整，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
即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非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财产关系由经济法、行政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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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法学》内容系统全面，体例得当，语言平实通畅，适合理工类院校课堂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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